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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今年预算报告的重要内容，也是

今年财税改革和“减税降费”的重要环节。下一步，要落

实好增值税减税政策，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让市场主

体切实获得改革红利。

新一轮改革的创新做法

新一轮的增值税减税和改革措施可以总结为以下几

个方面 ：

一是降低两档较高的税率。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降至9%。其中16%的增值税税率是制造业企

业主要的增值税适用税率，将税率降至13%，有助于进一

步为制造业减负，切实助力实体经济。

二是落实抵扣的配套措施。新一轮调整中保持6%一

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增加进项抵扣的配套措施，确

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由于在两档税率降低的情况

下，各行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也会相应下降，因此在适

用6%税率行业本身销项税率不变的情况下，销项税额不

变进项税额减少，可能出现实际税负上升的情况。此外，

原适用10%税率的行业税率下降为9%，其减税幅度低于

16%下降至13%的一档，因此也可能存在同样情况。为了

平衡行业之间税负，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把纳

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

全额抵扣的措施，分别从范围和时间上增加了在当期可

抵扣的进项税额。而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

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允许其按照实际进项的10%额

外多抵减应纳税额，即按照实际进项的110%进项抵扣，

对于13%的进项，实际抵扣为14.3% ；对于9%的进项，

实际抵扣为9.9%，调整后相对弥补了税率下降造成的进

项减少，尽可能实现在销项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负只减

不增。

三是注重与税制改革相衔接。此次改革将税率下调

到13%、9%、6%三档，有利于继续推进增值税税率三档

并两档。在此次降税之后，增值税的三档税率将更为接

近，循序渐进的调整为后续的税率简并创造条件。此外，

增加抵扣的配套方式可进一步适用于税率简并后部分销

项不变，进项减少的行业，确保各行业税负相对平衡。整

体上，上述三个方向的改革不仅是减税的重要举措，也是

税率三档并两档等税制改革的重要阶段。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此次税改减税幅度大，配套措施方式较为新颖，以下

问题在政策推行过程中需要加以关注 ：

第一，合理预期和应对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2018

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2019年预计减税2万亿元，其中增值税减税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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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之一。在当前全面减税降费、继续推行积极财政

政策的背景下，考虑到相应的财政压力，需要进一步在

科学预算管理，推行绩效预算，规范地方债务管理等方

面下功夫。

第二，审慎实施、评估和调整扩大增值税进项抵扣的

配套制度。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和将不动产的

进项一次性扣除属于相对容易理解和操作的政策，在实

施中需要注意抵扣凭证等程序性的内容。而对主营业务

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

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类似于一种“加计扣除”的政

策，即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发生数额的基础上，再加成

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的一种

税收优惠措施。传统上，“加计扣除”是所得税优惠概念，

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加计扣除，例如研发费用按

实际发生额的75%进行加计扣除。而增值税是额外将进

项税额（而非成本、费用）的10%抵减应纳税额（而非应

纳税所得额），即从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扣，计算出应纳税

额。这两者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增值税作为流转税，与

所得税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创造性地将该制度应用于增

值税领域，需要合理地设计符合增值税特点的加计扣除

制度和程序，在政策实施后科学地测算加计扣除的比例

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保证税负“只减不增”，以保证制度

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第三，对减税对不同税率行业的影响进行测算和评

估。此次税率调整幅度较大，且不同档次的税率调整幅度

差别较大，由于某行业/企业的销项税额通常会成为其他

行业/企业的进项税额，因此在各行业降税幅度不同的情

况下，根据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的不同结构，可能导致不

同行业实际税负水平（和分布）的变化。例如对于邮政、

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在此次调整前分

别适用10%或6%的销项税率，在调整后分别适用9%和

6%的销项税率，其销项税率降低幅度较小。虽然有按实

际进项10%加计扣除的措施，但加计扣除后其能抵扣的

进项比例仍低于此次减税前的水平，加计扣除措施是否

能够完全达到税负“只减不增”的效果，尚待实施后进一

步明确。而金融业的纳税人在调整前后销项税率不变，而

其进项比例几乎必然下降，并且无法适用“加计扣除”的

配套措施，如何保证其税负不增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

虑的问题。鉴于此，应当实时观测、测算和评估，并积极

应对相应的税负变化和影响，为此后税率档次简并的改

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推动增值税收入分享制度改革

增值税改革，不仅涉及税制要素的调整，政府间的

收入分享办法的完善是下一步改革需要重点落实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增值税制度采用生产地原则进行收入分享，

即增值税收入按照5：5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生产地）之

间进行划分。此次增值税减税，地方分成的部分也会相应

减少，会对地方财政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在增值税减

税时要结合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减税对地方

财政带来的压力，通过合理的方式化解相关风险。

在政府间增值税分配方面，我国现行的中央与地方

增值税“五五分成”是过渡性措施，尚不完全符合财税法

治建设的要求，产生了诸如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不清，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分享存在扭曲等问

题，这需要在后续的财政体制的完善中将中央与地方的

纵向分配方式与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分配方式进一步合理

化、法律化。考虑适时将增值税改为中央税，改变税收返

还原则，同时采取“公式法”加以均衡，分配要素中充分

考虑人口、消费、公共服务、民族、地区等特征，减少由

增值税原有分配方式造成的扭曲。同时在征税和分配过

程中理顺征管机制，健全收入与分配基本分离的两条线。

政府间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事关中央财力和促进地

方激励之间的权衡，因而在解决思路上要着重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如何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确保国家的宏

观调控能力；二是如何实现税收返还或财政支付的实质

公平；三是在非均衡的经济现状下，如何尽可能缩小地

区间差距，确保地方的积极性。在充分汲取域外经验的基

础上，结合我国的特殊性，除对税收分享机制本身的调整

外，还需同步建立相应的替代性措施、缓冲性措施和新规

则的配套性措施，例如进一步完善税收分配阶段的转移

支付制度、明确财权事权划分和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的

职责等，多措并举、相互协调，共同解决政府间税收分配

的问题。

总的来说，深化增值税改革需要兼顾组织财政收入、

税收中性、提高征收效率以及兼顾区域发展公平等目标。

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规范税收优惠，充分考虑不同行业

的均衡协调，考虑地方财政压力，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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